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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为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

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共

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

的实施意见》以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6 年本市学

前教育阶段适龄幼儿入园工作的通知》（沪教委托幼〔2026〕1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全

国学前儿童学籍管理办法（试行）》《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

条例》《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四部门关于来沪人

员随迁子女就读本市各级各类学校实施意见>的通知》《上海市教

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做好上海市学前教育大班保育教育

费减免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合理配置区域内学前教育资源，

持续推进托幼一体建设，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进一步规

范本区适龄幼儿入园工作，为家长提供入园指导服务，结合本区

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招生原则 

（一）坚持“相对就近、人户一致优先”的招生原则，统一

部署，统一实施，结合本区工作实际，实施“一网通办”，方便幼

儿家长，有序开展适龄幼儿入园工作。积极为同一家庭多孩同园

入园入托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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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依法依规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规范入园工作

流程，通过网站公示、发布《招生通告》，主动向社会公布招生

入园工作的相关信息，实施阳光招生。 

二、工作内容 

适龄幼儿入园工作主要分为信息登记、报名验证和录取通知

三个阶段。 

（一）信息登记 

适龄幼儿监护人通过“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系统”

（登录“上海一网通办”网站首页“2026 年适龄幼儿入园”特

色专栏，网址：https://zwdt.sh.gov.cn，或登录“随申办”移

动端首页热门服务“2026 年适龄幼儿入园”）进行统一入园信息

登记。 

1.登记对象范围 

2026 年入园信息登记的对象为 2022 年 9 月 1日—2023 年 8

月 31 日出生的本区常住人口适龄幼儿的监护人。 

报名幼儿园托班的幼儿监护人不作为此次统一入园信息登

记的对象（另见托班招生录取办法）。 

2.登记对象及幼儿条件 

幼儿和监护人根据本人情况须持有以下证件之一： 

（1）本区户籍：居民身份证（号）； 

（2）居住在本区的非静安本市户籍：居民身份证（号）； 

（3）非本市户籍：经本区办理且在有效期内的上海市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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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或上海市居住登记凭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

居住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 

（4）外籍：护照，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3.登记时间和办法 

2026 年 4 月 22 日—4月 29 日，适龄幼儿监护人通过“上海

一网通办”网站或者“随申办”移动端登记幼儿和监护人信息，

获取《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

和登记编号。《登记表》和登记编号作为幼儿进行入园报名验证

的凭证。 

4.信息登记确认和修改 

适龄幼儿监护人对市电子证照库提供的与监护人和幼儿相

关的姓名、证件号码、居住等信息进行录入或确认。 

（1）如发现“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系统”内信息

与实际情况不符，监护人可根据所持证件的信息在系统中修改。 

（2）已办理入园所需各类证件，但未在“上海市适龄幼儿

入园信息登记系统”显示信息的幼儿，监护人可根据所持证件的

信息进行登记。 

（3）确因特殊情况未按时办理各类证件的幼儿，可在报名

验证阶段通过上海市静安区招生入学咨询平台预约信息补登记。 

监护人信息登记成功后，原则上不再修改信息。确有需要修

改信息的，监护人凭相关证明材料在报名验证阶段完成信息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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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名验证 

1.招生对象：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出生（满 3周岁），符

合本区入园条件的适龄儿童。 

已在本区幼儿园托班就读的幼儿可选择升入本园小班（具体

办法详见各园所招生通告）。 

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不能当年度入园的幼儿，监护人可凭

相关证明材料向区教育局提出申请，经区教育局审核并履行备案

手续后可推迟一年入园。上年度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未入园并

已履行备案手续的幼儿，监护人可向区教育局提出入园申请。 

2.报名（登记）和验证办法：  

2026 年报名（登记）和验证实行“一网通办”、网上报名和

网上验证，适龄幼儿监护人在静安区入园政策规定的报名验证时

间段内通过“上海一网通办”网站首页“2026 年适龄幼儿入园”

特色专栏或“随申办”移动端首页热门服务“2026 年适龄幼儿

入园”，登录“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系统”，核对或提交

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幼儿园入园报名和验证。上海“一网通办”

网站或“随申办”移动端中的电子证照与纸质证件同等效力使用。 

网上报名（登记）日期：5 月 8 日至 5 月 14 日 

网上报名（登记）期间，确因特殊原因无法自行完成网上报

名（登记）验证的幼儿监护人，可通过上海市静安区招生入学咨

询平台预约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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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名（登记）条件: 

各类人员报名（登记）条件参照表一。 

表一：适龄儿童报名条件一览表 

类别 网上报名时间 网上需核验的相关证明材料 备注 

静安区户籍 

5 月 8 日- 

5 月 14 日 

户口簿、出生证明、房产证（或租用居住公

房凭证）、《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表》 

户籍迁入截止统计日

为 2026 年 5 月 14 日 

户口簿、出生证明、市级医院诊断证明、《上

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表》 

智力障碍、自闭症、

听力障碍等儿童 

静安区集体户籍 
本区集体户口证明、出生证明、《上海市适龄

幼儿入园信息登记表》 

户籍迁入截止统计日

为 2026 年 5 月 14 日 

非静安本市户籍 

户口簿、出生证明、《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

息登记表》 

以下材料之一： 

1.静安区房产证（产权人须为儿童三代以内

直系亲属） 

2.儿童经本区办理且有效期内的《本市户籍

人户分离人员居住登记凭证》 

 

来沪人员随迁子

女 

1.儿童与父母的户口簿 

2.儿童出生证明 

3.随迁子女经本区办理且有效期内的《上海

市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凭证》 

4.父母一方经本区办理且有效期内的《上海

市居住证》 

5.父母一方一年内（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满 6 个

月（不含补缴）或连续 3 年（从首次登记日

起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办妥本市灵活就业

登记（统计至 2026 年 6 月） 

6.《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表》 

 

港澳台、外籍 

在沪台胞、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 

儿童本人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台湾居

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

居民居住证，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登记单、《上

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表》等 

外籍： 

儿童本人在有效期内的护照或外国人永久居

留身份证及入境签证、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登

记单、海外人才居住证或市人社局出具的享

受优惠政策证明、《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

登记表》等 

 

网上报名时，适龄幼儿监护人需对上海“一网通办”或“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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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办”中提供的电子证照进行确认或补充。 

（三）录取办法 

根据各级各类学前教育资源及人口的分布情况，本区户籍适

龄儿童原则上采取如下录取办法： 

1.市级示范园招收本区户籍适龄儿童。继续采用电脑派位或

自主招生的方式进行录取，积极发挥示范辐射作用。其他公办园

所原则上采用“填报志愿、按类排序、统筹协调”或“相对就近、

对口入园、统筹协调”等办法进行录取。 

表二：2026 年静安区公办幼儿园招生情况一览表 

园所名称 招生范围 备注 

南阳实验幼儿园 

曹家渡街道 

静安寺街道 

江宁路街道 

南京西路街道 

石门二路街道 

电脑派位：招生范围内的幼儿户籍须在户籍迁入截止

统计日（2026 年 5 月 14 日）前落户。 

1.第一志愿填报三所示范园之一者，当报名人数超出

该示范园招生人数时，将统一采取电脑派位的方式决

定录取与否。 

2.示范园未录取者，依据志愿优先原则，按第二志愿

进行投档。视儿童户籍所属街道对口幼儿园第一志愿

录取后的空额情况，按类排序投档。  

3.当第二志愿幼儿园学额已满时，将按照相对就近的

原则在区域内统筹协调安排。 

4.威海路幼儿园国际蒙特梭利班采用自主招生（详见

幼儿园招生通告） 

南西幼儿园 

威海路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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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幼儿园 曹家渡街道 

自主招生：招生范围内的幼儿户籍须在户籍迁入截止

统计日（2026 年 5 月 14 日）前落户。 

1.第一志愿填报常熟幼儿园，当报名人数超出该幼儿

园招生总人数时，按类排序投档，依据儿童与户主和

产权人的关系（儿童本人或儿童的父、母或祖父母、

外祖父母）、报出生及报入户口的日期先后等综合情

况为序决定录取与否。同类条件下，优先满足与父母

一方在同一户籍地址的适龄儿童。 

2.第一志愿未录取者，依据志愿优先原则，按第二志

愿进行投档。视儿童户籍所属街道对口幼儿园第一志

愿录取后的空额情况，按类排序投档。  

3.当第二志愿幼儿园学额已满时，将按照相对就近的

原则在区域内统筹协调安排。 

延安中路幼儿园 南京西路街道 填报志愿：招生范围内的幼儿户籍须在户籍迁入截

止统计日（2026 年 5 月 14 日）前落户。 

1.第一志愿填报一级园者，优先录取儿童户籍所属

街道的幼儿园。当报名人数超出该幼儿园招生总人

数时，按类排序投档，依据儿童与户主和产权人的

关系（儿童本人或儿童的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

母）、报出生及报入户口的日期先后等综合情况为序

决定录取与否。同类条件下，优先满足与父母一方

在同一户籍地址的适龄儿童。 

2.第一志愿未录取者，依据志愿优先原则，按第二

志愿进行投档。视儿童户籍所属街道对口幼儿园第

一志愿录取后的空额情况，按类排序投档。  

3.当第二志愿幼儿园学额已满时，将按照相对就近

的原则在区域内统筹协调安排。 

新闸路幼儿园 石门二路街道 

小棋圣幼儿园 静安寺街道 

华山美术幼儿园 静安寺街道 

吴江幼儿园 江宁路街道 

余姚路幼儿园 江宁路街道 

常德书法幼儿园 
曹家渡街道 

江宁路街道 

余姚路第二幼儿园 曹家渡街道 

芷江中路幼儿园 

苏州河以北 

汶水路以南 

自主招生： 

1.优先招生地块内的适龄儿童及父母的户籍，均须满

2年以上（户籍迁入截止统计日为2026年 5月 14日），

户主及房屋产权人或承租人为儿童的父或母。 

2.配合缓解区域个别资源紧缺地块的入园需求。 

★详见各幼儿园招生通告 

芷江中路幼儿园龙潭分园 

芷江中路幼儿园新梅园 

芷江中路幼儿园瑞仕园 

安庆幼儿园 汶水路以北 

实验幼儿园 汶水路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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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路幼儿

园教育集团 

永和路幼儿园 

星恒幼儿园 

具体招生范围

详见各集团招

生通告 

集团化招生：根据集团内各园资源情况，按照“相对

就近、按批排序、统筹安置”的录取原则，依据儿童

与户主和产权人的关系，儿童及父母户籍情况与拥有

房屋产权份额情况，儿童报入户口的日期先后等因素

综合排序，符合条件的适龄幼儿在集团招生范围内就

近入园。 

★具体操作细则详见各集团招生通告 

大宁国际幼

儿园教育集

团 

大宁国际幼儿园 

大宁国际第二幼儿园 

大宁国际第三幼儿园 

大宁国际第四幼儿园 

延长路幼儿

园教育集团 

延长路幼儿园 

延长路西部幼儿园 

科技幼儿园

教育集团 

科技幼儿园 

科技幼儿园南园 

小金鹭幼儿园、永兴路幼儿园、天目西路

幼儿园、中华新路幼儿园、延长路东部幼

儿园、烽火幼儿园、虬江路幼儿园、金鹭

幼儿园、中山北路幼儿园、安星幼儿园、

柳营新村幼儿园、万荣幼儿园、好小囡幼

儿园、彭浦新村幼儿园、场中路幼儿园、

彭浦新村第五幼儿园、汾西路幼儿园、银

都幼儿园、共康幼儿园、七巧板幼儿园、

彭浦实验幼儿园、景凤幼儿园、慧思顿高

瞻幼儿园、谈家桥幼儿园、洛川路幼儿园、

广中新村幼儿园 

具体招生范围

详见各幼儿园

招生通告 

对口招生：1.当招生范围内的户籍适龄儿童报名数少

于招生计划数时，适龄儿童如数安排进入对口范围的

幼儿园。 

2.当招生范围内的户籍适龄儿童报名数超过招生计

划数时，依据儿童与户主和产权人的关系（儿童本人

或儿童的父、母）、报出生及报入户口的日期先后等

综合情况排序录取，超出部分将按照相对就近的原则

在区域内统筹协调安排。 

3.个别资源紧缺地块，适龄儿童及父母的户籍须在对

口范围内满 2 年以上，房屋户主及产权人或承租人为

儿童的父或母。 

2.民办、其他办幼儿园要规范和完善各项招生与录取工作，

采用自主招生方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招生简章须向区教育局

备案，同时向社会公布并予以实施。 

表三：2026 年静安区民办、其他办幼儿园招生情况一览表 

园所名称 范围 保育教育费 

上海静安区震旦幼儿园、上海静安区吉的堡永盛幼

儿园、上海市静安区灵博幼儿园 
全区 

托班：3000 元/生/月 

小、中班：700 元/生/月 

大班免收保育教育费 

上海静安区申静幼稚园、上海静安区诗意久幼稚园 
托、小、中班：4000 元/生/月 

大班：3300 元/生/月 



—  10  — 

上海进才幼儿园有限公司 
托、小、中班：14800 元/生/月 

大班：14100 元/生/月 

上海市静安区民办安蒙幼儿园 
托、小、中班：16200 元/生/月 

大班：15500 元/生/月 

上海博可思幼儿园 
托、小、中班：16800 元/生/月 

大班：16100 元/生/月 

上海静安上报海富幼儿园有限公司 
托、小、中班：13800 元/生/月 

大班：13100 元/生/月 

上海格林新蕾市北幼儿园有限公司 
托、小、中班：19800 元/生/月 

大班：19100 元/生/月 

部队办幼儿园：绿岛幼儿园、南京军区上海实验幼儿园（详见幼儿园招生通告） 

3.在优先满足本区户籍儿童入园的基础上，根据“相对就近、

区域统筹”的原则，依次录取居住于本区的非静安本市户籍适龄

儿童、居住于本区的来沪人员随迁子女。港澳台、外籍的适龄儿

童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执行。 

（四）托班招生录取办法 

遵循“相对就近、统筹兼顾”的原则，各园所根据资源配置

情况合理确定托班招生计划数，鼓励有条件的园所实施托班满

24 个月动态招生政策，具体办法详见各园所招生通告。 

1.招生对象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出生（满 24 个月），

符合本区入园条件的适龄儿童，鼓励个别有条件的园所探索招收

24 个月月龄以下的幼儿。各类人员报名(登记)条件参照小班适

龄儿童报名条件(表一)。 

2.报名（登记）和验证办法 

2026 年托班报名（登记）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验证，托班

适龄幼儿监护人在规定的报名时间段内通过向各园公布的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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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进行线上报名。上海“一网通办”网

站或“随申办”移动端中的电子证照与纸质证件同等效力使用。 

完成线上报名（登记）后，各幼儿园将对报名（登记）信息

和相关证明材料进行网上验证。报名（登记）信息与验证结果不

一致的，幼儿园将视情况电话联系家长进行补证或核实，补证方

法详见各幼儿园招生通告。 

网上报名（登记）日期：5 月 8 日至 5 月 14 日 

3.录取办法 

原则上托班录取办法参照小班，根据各园所的实际情况，可

采用对口招生、集中招生、集团化招生等办法，按照产权人、报

出生、月龄等综合条件进行统筹录取或采用电脑派位、自主招生

等办法录取。 

（五）中、大班集中插班转园办法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期间出生且未在本区

入园的符合条件的幼儿，可根据幼儿园招生通告提出申请或到区

教育局进行集中登记（详见《静安区幼儿园插班转园集中登记通

告》）。 

三、具体工作要求 

（一）公开招生入园信息。区教育局和幼儿园通过本单位网

站和其他形式主动向社会公开幼儿园招生入园工作信息（详见表

四），并负责招生政策咨询与解答。 

幼儿园招生咨询平台：扫描二维码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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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招生咨询电话：56630990 转 8223 

幼儿园招生监督电话：56630990 转 1005 

幼儿园招生工作咨询接待地点：和田路 193 号 

 

 

 

（上海市静安区招生入学咨询平台二维码） 

表四：2026 年静安区幼儿园招生入园工作信息一览表 

园所名称 园所地址 咨询电话 

南阳实验幼儿园 南阳路 70 号、陕西北路 617 弄 10 号 62532664 

南西幼儿园 武定西路 1344 弄 12 号、武定西路 1488 号 62108538 

威海路幼儿园 
威海路 730 号 

长乐路 692 号（外籍部） 

62671136 

64085786 

常熟幼儿园 胶州路 727 号、康定路 946 号 
62306707 转 114 

或 62186044 

余姚路第二幼儿园 余姚路 487 弄 19 号、万航渡路 661 弄 41 号 52806053 

常德书法幼儿园 武定路 932 号、胶州路 399 号 52320308 

吴江幼儿园 西康路 588 弄 36 号、昌化路 400 弄 3 号 62307086 转 106 

新闸路幼儿园 昌化路 511 号（过渡点） 62538611 

小棋圣幼儿园 愚园路 608 弄 50 号、43 号 52835383 

余姚路幼儿园 余姚路 170 号、海防路 436 号 52188116 转 8002 

延安中路幼儿园 延安中路 632 弄 40 号 62176872 

华山美术幼儿园 常熟路 113 弄 4 号、9 号  54038697 

芷江中路幼儿园 芷江中路 531 弄 25 号、芷江西路 45 号 56625007 转 801 

芷江中路幼儿园龙潭分园 沪太路 1170 弄 71 号 66368713 转 826 

芷江中路幼儿园新梅园 广中西路 99 弄 72 号 66300056 转 281 

芷江中路幼儿园瑞仕园 老沪太路 1222 号 56722562 转 802 

安庆幼儿园 
平顺路 71 号、三泉路 517 弄 46 号、场中路

2380 弄 14 号 

56912188 或

66240816 



—  13  — 

实验幼儿园 汾西路 400 弄 40 号、阳曲路 570 弄 88 号 66975326 

永和路幼儿园 

原平路 689 弄 3 号甲 

 

沪太路 1297 号 

56502899转8002或

转 8007 

56980155转8002或

转 8003 

星恒幼儿园 沪太支路 951 号、场中路 3386 弄 46 号 56916055 

延长路东部幼儿园 

（区早期教育指导研究中心） 

大统路苏家巷 213 号、中山北路 805 弄 10 号、

西康路 196 号 

36033263 转 8101、

55155119 

大宁国际幼儿园 永和东路 633 号 66316776 转 801 

大宁国际第二幼儿园 灵石路 236 号 53931500 转 1006 

大宁国际第三幼儿园 奎照路 1169 号 55381332 转招生办 

大宁国际第四幼儿园 平陆路 933 号 66553922 转 801 

延长路幼儿园 
共和新路 1725 弄 13 号、共和新路 1700 弄 42

号 
56779132 

延长路西部幼儿园 大宁路 540 弄 25 号 56035856 转招生办 

永兴路幼儿园 宝通路 239 弄 2 号、宝源路 209 弄 27 号 
66600545 或

56908689 

科技幼儿园 阳曲路 350 弄 6 号、阳曲路 391 弄 17 号 56910268 

科技幼儿园南园 彭浦新村 267 号 63062931 

慧思顿高瞻幼儿园 浙江北路 155 号 55150881 

小金鹭幼儿园 长安路 1018 号、共和路 128 号 
63810801 或 

52666033 

天目西路幼儿园 光复路 601 号 63803827 

中华新路幼儿园 中华新路 893 弄 23 号、芷江西路 776 号 66581115 

烽火幼儿园 大统路 1033 弄 5 号 66285296 转 805 

虬江路幼儿园 
永兴小马路 27 号 

育婴堂路 273 号 

66600543 

66283304 

金鹭幼儿园 虬江路 909 弄 17 号、永兴路 269 号 56636138 

中山北路幼儿园 芷江中路 345 弄 11 号 56638404 转 8008 

谈家桥幼儿园 谈家桥路 85 弄 1 号 56521611 转 8002 

安星幼儿园 洛川东路 200 弄 12 号、平型关路 265 弄 1 号 56384092 

洛川路幼儿园 
洛川中路 1100 弄 63 号、洛川中路 1100 弄 34

号 
66610007 

柳营新村幼儿园 柳营路 598 号（过渡点） 56985089 

广中新村幼儿园 共和新路 2169 弄 12 号 56031870 

万荣幼儿园 灵石路 737 弄 21 号、灵石路 999 弄 8 号甲 56771752 转 601 

好小囡幼儿园 沪太路 1051 弄 20 号 63807707 

彭浦新村幼儿园 汾西路 671 弄 4 号、汾西路 650 弄 2 号 56832317 转 807 

场中路幼儿园 场中路 2401 弄 31 号、三泉路 510 弄 12 号乙 56484421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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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91144 

彭浦新村第五幼儿园 闻喜路 1000 弄 19 号 66241732 转 8002 

汾西路幼儿园 平顺路 834 弄 2 号、汾西路 815 弄 34 号 56912633 

银都幼儿园 三泉路 940 号 56431320 转 8002 

共康幼儿园 长临路 200 弄 78 号 56409307 

七巧板幼儿园 阳曲路 190 弄 29 号 56685600 

彭浦实验幼儿园 江杨南路 460 号 56880063 转 802 

景凤幼儿园 景凤路 301 弄 22 号 66610229 

震旦幼儿园（普惠性民办） 原平路 58 号 66115658 

吉的堡永盛幼儿园（普惠性民办） 虬江路 1431 弄 10 号 56623405 

灵博幼儿园（普惠性民办） 闻喜路 935 弄 20 号 56471327 

申静幼稚园（民办） 昌平路 645 弄 5 号 62557112 

诗意久幼稚园（民办） 万航渡路 661 弄 40 号 62318082 

金鹏托儿所（民办） 北京西路 1599 号 62533861 

进才幼儿园（民办） 江杨南路 516、518、522、526、528 号 67819393 

安蒙幼儿园（民办） 北京西路 607 号 52359722 

博可思幼儿园（民办） 延平路 361 号 1、5、6 全幢 52810800 

上报海富幼儿园（民办） 洛川中路 1009 号 56086609 转 101 

格林新蕾市北幼儿园（民办） 寿阳路 535 弄 28 号 54030603 

备注：1.部队办幼儿园：绿岛幼儿园、南京军区上海实验幼儿园（详见幼儿园招生通告） 

2.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 9:00——11:30 下午 13:30——16:30 

（二）各类幼儿园不得对适龄幼儿和家长进行任何形式的考

试或者测试，不得损害幼儿身心健康，不得提前组织招生。 

（三）加强安全防范。各幼儿园要切实做好人员培训、设施

设备配备、网络畅通等保障工作，合理安排人员、场所和时间。

加强入园工作期间周边综合治理工作，确保入园工作平稳有序进

行。 

（四）加强监督管理。切实加强对幼儿招生入园工作的指

导、监督和管理，严格执行相关工作要求，进一步规范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入园工作，依法依纪查处幼儿招生入园工作过程中

的违纪违规事件，确保幼儿入园工作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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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园所开放日活动。4 月 15 日至 4 月 21 日，本区有意

愿的幼儿园可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开展园所开放日活

动。但不得组织幼儿提前报名，不得采集幼儿信息与家长联系

方式。 

（六）时间安排 

2026 年 4 月 15 日，公布《2026 年静安区幼儿园招生入园

工作实施意见》。 

2026 年 4 月 15 日-21 日，幼儿园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多种

方式开展园所开放日活动。 

2026 年 4 月 22 日，发布《2026 年静安区幼儿园招生通告》。 

2026 年 4 月 22 日-29 日，本区适龄幼儿监护人登陆“上海

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登记系统”进行统一的信息登记。 

2026 年 5 月 8 日-14 日，家长网上报名（登记）。 

2026 年 5 月 14 日，户籍迁入截止统计日。 

2026 年 6 月 2 日，本区户籍幼儿公办幼儿园补报名（不含

示范园）。 

2026 年 6 月 25 日前，幼儿园发放新生入园通知书。 

2026 年 7 月 1 日，办理入园手续截止日。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6 年 4 月 1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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